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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上虞区 2022 年度文明指数测评
发布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不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全面落实复评迎检各项任

务，现将《上虞区 2022 年度文明指数测评发布工作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系统下属商场、超市、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等单位严

格对照文明城市测评标准，清楚了解上级测评工作安排，聚焦重

点难点，补齐弱项短板，抓好贯彻落实。

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

2022 年 6 月 10 日

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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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区 2022 年度文明指数测评发布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全面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深化推进全区文明创建常态化、高质量创建，决定组织开展

上虞区 2022 年度文明指数测评发布工作，具体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围绕“全域联创、巩固提升”的工作思路，坚持创建工作常态

化、管理机制长效化、监督检查制度化，在全区组织开展城市文明

程度指数测评工作，及时发现整改一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进一

步提高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水平，高质量通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复

评，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二、测评对象

1．全区各乡镇街道；

2．公安分局、教体局、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文广

旅游局、商务局、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建

筑业管理服务中心、交通集团、供销总社、人民银行、绍兴第三公

交、融媒体中心、经信局、便民服务中心、大数据发展管理中心、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档案馆、水务集团、团区委、税务局、供电局、

电信局、邮政局、移动公司、中广有线、联通公司、天然气有限公

司、铁路上虞站、高铁绍兴东站等部门和单位。

三、测评标准

《上虞区 2022 年度文明城市创建测评标准》（详见附件）为

主要内容开展测评。

四、测评方法

1．测评方式：测评工作由区文明办组织实施，按照“一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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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每月督查、每季测评、年终总评”的方式，组织工作人员或委

托第三方进行测评。

2．测评时间：2022 年将不定期开展文明指数测评工作，原则

上每季度组织一次。

3．测评点位：根据测评标准对各乡镇街道，区直部门和单位

所属的所有点位进行随机测评。

五、结果运用

1．文明指数测评纳入年度区委区政府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内

容。

2．每季度第三方文明指数测评得分和排名情况在区级新闻媒

体发布通报。

附件：《上虞区 2022 年度文明城市创建测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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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虞区2022年度文明城市创建测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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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测评体系结构

共设置 4 个测评类别：公益宣传、公共环境与秩序、文明素质、市民评价。

二、数据采集方法

主要采用实地考察方法。

三、分值构成

总分为 1000 分，其中公益宣传 200 分、公共环境与秩序 370 分、文明素质 280 分、市民评价 150
分。

四、评分方法

委托第三方对各区、县（市）进行测评，按照测评标准综合判定分值，每一项目得分不超过项目

分值，也不倒扣分，并根据得分情况确定测评结果。

五、有关说明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浙江省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体系》如有重要调整，在实地测评中

对标准再作相应的修改完善，不再单独印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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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

类别

测评

项目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责任单位

Ⅰ -1

公 益

宣 传

（ 200

分）

Ⅱ-1“讲文

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

传

1）互联网等媒体刊播公益广告情况。

查看各地的政府网站、新闻门户网站、政府发布 APP 和融

媒体 APP，没有在首页显著位置刊登公益广告的，每个扣

5分。

政府网站：大数据发展管理中心；政

府发布 APP：宣传部；

新闻门户网站、融媒体 APP：融媒体

中心；

2）在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社会公共场

所、主干道、商业大街和大型商场、宾

馆、饭店显著位置刊播公益广告情况。

1）乘坐不同区域的公交车，每车（含车体与车内）至少

有 2 条公益广告，不符合要求的，每 1 辆车扣 4 分。
绍兴第三公交

2）乘坐不同区域的公交车各 5 站，查看起始 2 个公交站

点，平面类公益广告（含电子显示屏）至少有 2条，每少

一条扣 2 分。沿途不下车查看 3 个公交站点，正面没有公

益广告的，每 1 处扣 2 分。

交通集团

3）随机查看公园广场、景区（景点）、公共文化设施、省

级以上文明社区、政务大厅、交通场站，未在显著位置设

有公益广告景观小品的，每 1 处扣 2 分；

公园广场：建设局、水利局；景区（景

点）：文广旅游局；公共文化设施：

档案馆、团区委、文广旅游局；省级

以上文明社区：各街道；政务大厅：

便民服务中心；交通站场：交通集团；

随机查看公园广场、主干道、商业街各 500 米，达到 5条

公益广告为合格，每少 1 条公益广告扣 2 分。

公园广场：建设局、水利局；

主干道、商业街：建设局、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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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社会公共场

所、主干道、商业大街和大型商场、宾

馆饭店显著位置刊播公益广告情况。

4）查看政务大厅、学校、社区(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宾馆饭店、医院、银行网点、(邮政、移

动、电信、联通)营业厅、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场所，

在显著位置展示不少于 3条公益广告，每少 1条公益广告

扣 1 分。

政务大厅：便民服务中心；学校:教

体局；社区(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各乡镇街道；宾馆

饭店：文广旅游局、商务局；医院：

卫生健康局；银行网点：人民银行；

营业厅：邮政局、移动公司、联通公

司、电信局；火车站：铁路上虞站、

高铁绍兴东站；长途汽车站：交通集

团

5）查看商场超市、农贸(集贸)市场，在显著位置展示不

少于 3 条公益广告(其中包括不少于 1 条诚信主题公益广

告)，每少 1 条公益广告扣 1 分。

商场超市：供销总社、商务局；农贸

(集贸)市场：供销总社、各街道

Ⅱ-2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

1）依托公共文化设施、宣传文化阵地

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

2)具象化分众化开展规范守则教育实

践活动。

1）随机查看学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城市

规划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少

年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课外活动中心，未在显

著位置宣传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每 1 个场所扣 2

分。

学校:教体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各乡镇街道；图书馆、

文化馆、博物馆：文广旅游局；少年

宫、青少年课外活动中心：团区委；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广旅游局、档

案馆、教体局；

2)随机查看社区、中小学校、窗口单位、乡镇（行政村），

未在显著位置展示市民公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乡规

民约（村规民约）的，每 1处扣 1 分。

社区：各街道；中小学校：教体局；

窗口单位：人民银行、移动公司、联

通公司、电信局、供电局、邮政局、

水务集团、中广有线、税务局、天然

气有限公司；乡镇（行政村）：各镇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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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1

公 益

宣 传

（ 200

分）

Ⅱ-3 道德典

型宣传

运用基层宣讲、公益广告、专题展览、

故事汇巡演等方式，开展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最美人物等先进模范学习宣传

活动。

随机查看城市规划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

科技馆、少年宫，设有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最美人物、

疫情防控先进典型等先进模范事迹专题展览，1 处不符合

要求，每个场馆扣 4 分。

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文广旅游

局；少年宫：团区委

Ⅱ-4 文明餐

桌行动

宾馆、饭店、餐馆普遍参与文明餐桌行

动。

查看提供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和 10 桌以上餐馆，未在营

业场所显著位置和餐桌上设置“文明就餐”“公筷公勺”

“制止餐饮浪费”相关提示牌的，发现 1 家扣 2分。未推

行公筷公勺或推行公筷公勺但使用率低于 70%的，每一家

扣 2 分。

宾馆饭店：文广旅游局、商务局；10

桌以上餐馆：商务局、市场监管局

Ⅱ-5 精神文

明创建宣传

主要新闻媒体设有精神文明创建专题

专栏，城乡公共场所利用多种形式宣传

展示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查看社区、公共广场、主次干道、商业大街，未运用多种

形式（2 种以上）宣传展示精神文明创建内容，每 1个场

所扣 2 分。

社区：各街道；公共广场：建设局、

水利局；主次干道、商业大街：建设

局、文明办

Ⅱ-6 健康知

识宣传

依托本地服务机构和宣传文化阵地普

及健康知识。

随机查看医院、公共文化设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未在显著位置设置普及卫生健康知识、传染病防控

和应急救护知识宣传栏的，每 1 处扣 1 分。

医院：卫健康局；公共文化设施：档

案馆、团区委、文广旅游局；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各乡镇街

道

Ⅰ -2

公 共

环 境

与 秩

序

（ 370

分）

Ⅱ-6 市场环

境与秩序

1）环境整洁，卫生状况良好，无乱扔

杂物、随地吐痰现象；

2）柜台、摊位摆放商品整齐有序，无

占道经营现象；

3）无乱张贴、乱堆放、乱停车辆、乱

设广告牌现象；

4）熟食摊点规范经营；

随机抽查不同区域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及周边区域：

1）有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打喷嚏不遮掩口鼻等现象的，

每 1 例扣 1 分。

商场超市：供销总社、商务局；农贸

市场：供销总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各乡镇街道

2）查看柜台、摊位，发现商品超台面经营或占道经营现

象的，每 1 例扣 1 分。
供销总社、各街道

3）存在乱张贴、乱堆放、乱停车辆、乱设广告牌现象的，

每 1 例扣 1 分。
供销总社、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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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共消防设施功能完好，消防通道

无被占用、堵塞现象，消防安全制度健

全；

6）进行食品农残检测并公示，确保食

品安全。

4）随机抽查农贸市场内熟食品店（每个农贸市场 2家)，

无经营许可证的，每 1 家扣 2 分，无健康证或健康证过期

的，每 1 家扣 1分，未按规定佩戴口罩或无防蝇设施的，

每 1 家扣 1 分；用手直接接触食物的，每 1 家扣 1 分。

市场监管局

5）消防设施损坏缺失的，每 1 例扣 2 分；消防通道被占

用、堵塞的，每 1 例扣 2 分。
供销总社、各街道

6）出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的，违规售卖野生动物的，

每1个扣2分。有活禽交易而未独立设置售卖宰杀区域的，

每 1 个扣 2分。未进行农残检测的，每 1个扣 2 分；检测

未公示或公示不及时或检测批次、内容不达标的，每 1个

扣 1 分。

市场监管局

Ⅰ -2

公 共

环 境

与 秩

序

（ 370

分）

Ⅱ-7 小区环

境与秩序

1）环境整洁，卫生状况良好，无乱扔

杂物、随地吐痰、损坏花草树木现象；

2）路面硬化、平整，无明显坑洼积水，

排水设施完善，无露天排水沟渠；

随机抽查不同区域的小区：

1）存在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打喷嚏不遮掩口鼻、损坏

花草树木现象的，每 1 例扣 1分。发现小区毁绿种菜的，

每 1 例扣 2 分。

各街道

2）存在路面未硬化的，超过 20 平方米每 1 处扣 2分；存

在明显坑洼积水，超过 1 平方米每 1 处扣 1 分；存在排水

设施不完善、有露天排水沟渠的，每 1 处扣 2 分。

各街道

3）楼门内干净整洁，楼道无杂物堆放，

墙面、玻璃干净无破损，楼道灯完好，

电瓶车无私自拉线充电现象；

4）住宅楼有符合标准的消防设施；

5）小区内无饲养家禽、宠物敞放现象；

6）车辆停放有序，消防通道畅通；

3）随机抽查楼道，从 1 楼到顶层，存在乱堆杂物（居民

门前鞋柜(边柜)整齐规范且不影响正常通行和消防安全，

不算作乱堆杂物）、墙面玻璃污损、楼道灯不亮或缺失、

乱涂写、乱张贴等现象的，每发现 1 例扣 1 分；楼道清洁

不到位的，每 1个楼道扣 2 分；存在电瓶车私自拉线充电

现象的，每 1 例扣 2 分。

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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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无违章搭建；

8）车库、车棚无违规居住、经营等现

象；

9）建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状况良好；

10）居民有友善对待外来人员，耐心回

答他人的询问。

4）随机抽查楼道或楼房，存在消防设施未按规定设置的，

每 1 处扣 1 分。
各街道

5）发现小区内饲养鸡、鸭等家禽的，每 1 例扣 1 分，存

在敞放宠物现象的，每 1 例扣 1 分。
综合执法局、各街道

6）存在车辆压占绿化带、占用消防通道、私设停车桩和

随意占用公共车位等现象的，每 1 例扣 1 分。
各街道

7）存在违章搭建现象的，每 1 例扣 2 分。 综合执法局、各街道

8）存在车库（车棚）改变使用性质无证经营的，每 1 例

扣 1 分。

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局

各街道

9）未设置健身场地设施的，每个小区扣 2分，设施损坏

的，扣 1分。
各街道

10）每个小区随机询问小区居民 2人，态度恶劣的，每例

扣 1 分。
各街道

Ⅰ -2

公 共

环 境

与 秩

序

（ 370

Ⅱ-8 餐饮店

环境

1）环境整洁，门前责任制落实，无乱

扔杂物、随地吐痰、乱堆放、乱设广告

牌、占道经营现象；

2）店内干净整洁，达到卫生标准；

3）实施食品安全信息公示，公示营业

执照、餐饮食品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

随机抽查不同区域商业大街、背街小巷的餐饮店：

1）门前发现有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打喷嚏不遮掩口鼻、

乱堆放、乱设广告牌、占道经营等现象的，每 1 例扣 1 分。

综合执法局

2）店内卫生不符合要求的，每 1 家扣 1 分。
市场监管局



— 11 —

分） 证或登记证）、餐饮食品安全等级标识、

从业人员有效健康证明、投诉举报电

话、食品安全承诺；

4）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落实，有

消毒设备，消毒及时。

3）未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小餐饮登记证、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3个月内新发证的和办理小餐饮

登记证的除外）、投诉举报电话、食品安全承诺的，每少

1项扣 1分；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无健

康证明的，每少一人扣 1分。

4）没有消毒设备的，每 1 家扣 2 分；没有进行消毒的，

每 1 家扣 1分；一次性消毒餐具超过保质日期的，每 1 家

扣 2 分。

Ⅱ-9 河道环

境

1）河道两岸无乱占、乱采、乱堆、乱

建、乱排放、乱倒垃圾现象；

2）水面无漂浮垃圾；

3）水质良好，无发臭发黑现象。

查看不同区域的河道：

1）存在乱占、乱采、乱堆、乱建、乱排放、乱倒垃圾现

象的，每 1 处扣 2 分。

各街道

2）存在漂浮垃圾，每 1 处扣 1 分。

水利局、各街道

3）水质发臭发黑的，每 1 条河道扣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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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2

公 共

环 境

与 秩

序

（ 370

分）

Ⅱ-10 公共

场所环境

1）环境优美，无卫生死角，无乱扔垃

圾、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拉线、

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不掩口鼻现象；

2）秩序良好，无占道经营、跨门经营、

流动摊贩，“门前三包”制度严格落实；

3）设施完好，维护及时；

4）管理规范，无乱停车现象；

5）严格执行控烟规定；

6）落实消防责任，无障碍设施完好。

随机抽查不同区域的主次干道、商业大街、背街小巷、公

共广场、公园、景区景点、公交车（地铁）、公交（地铁）

车站、医院及周边、社区（小区）、城乡接合部、交通场

站（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及周边、城市商贸综合体和综

合写字楼及周边、商场超市及周边、农贸（集贸、批发）

市场及周边：

1）发现较大面积的卫生死角，每 1 处扣 3 分；发现乱扔

垃圾、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

不掩口鼻、线缆混乱、乱拉乱设、飞线充电、躺卧公共座

椅、争吵谩骂、不文明养宠、躺卧公共座椅、流浪乞讨人

员滋扰他人等不文明现象的，每 1 例扣 1 分。

主次干道、商业大街、背街小巷：综

合执法局；公园广场：建设局、水利

局；景区（景点）：文广旅游局；车

站：铁路上虞站、高铁绍兴东站、交

通集团、绍兴第三公交；医院及周边：

综合执法局；城市商贸综合体和综合

写字楼及周边、商场超市及周边、农

贸（集贸、批发）市场及周边：综合

执法局；

2）发现占道经营、跨门经营、流动摊贩的，每 1 例扣 1

分。
综合执法局

3）公共设施有人为弄脏、损坏等现象的，每 1例扣 1 分；

道路基础设施有脏污、缺失、损坏和被侵占等现象的，每

1例扣 1分。
公园广场：建设局、水利局；景区（景

点）：文广旅游局；主干道、商业街、

街巷：综合执法局；车站：铁路上虞

站、高铁绍兴东站、交通集团、绍兴

第三公交；学校：教体局；医院：卫

生健康局；

4）发现有乱停车现象的，每 1 例扣 1 分。

5）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未设置明显禁烟标识，

禁烟区发现吸烟现象或发现烟蒂的，每 1例扣 1分。（学

校、医院室内全面禁烟）。

6）查看政务大厅、商场超市、宾馆饭店、公共文化设施、

新建社区小区（建成不满 5 年）、医院、车站等，有消防

设施不符合标准的，每 1 例扣 1 分。未设有轮椅通道、扶

政务大厅：便民服务中心；商场超市：

供销总社、商务局；宾馆饭店：文广

旅游局、商务局；公共文化设施：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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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或缘石坡道等无障碍设施的，每 1 处扣 1 分；有设施但

不能正常使用的，每 1 处扣 1 分。停车场未设置无障碍停

车位，无障碍标识不明显的，每处扣 2 分；未向视力残

疾人和听力残疾人提供信息无障碍方面的志愿服务的，每

处扣 1 分。

案馆、团区委、文广旅游局；新建社

区小区：各街道；医院：卫生健康局；

车站：铁路上虞站、高铁绍兴东站、

交通集团、绍兴第三公交

Ⅱ-11乡镇

环境与秩序

1）环境卫生好；

2）出行讲秩序；

3）邻里讲和睦。

1）查看乡镇，每个乡镇查看主干道（商业街）500米（不

足 500米的，按实际长度查看）：

①主要街道每隔 200 米至少有 1条公益广告，每少 1条

扣 1 分；

②有乱丢乱倒垃圾行为、露天焚烧秸杆垃圾的，每 1例扣

1分；有损坏公共设施现象的，每一例扣 1 分；

③存在占道经营现象的，每 1例扣 0.5分，形成马路市场

的扣 3分；

④存在乱张贴现象的，1处扣 1分；

⑤发现争吵谩骂、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不遮掩口鼻等现

象的，每 1例扣 1 分；

⑥公共厕所卫生差、有异味的每 1个扣 1 分，未设置无

障碍厕位的，每 1个扣 1分。

各乡镇街道

2）查看乡镇主干道：

①有机动车越线行驶、违章停车、不礼让等行为的，每 1

例扣 1 分；

②有非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等行为的，每 1 例扣 1

分；

③有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翻越隔离栏等行为的，每 1

例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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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随机抽查窗口单位，未设置行业规范的，每 1家扣 1
分；查看乡镇所在地行政村（社区），未设置村规民约的，

每 1个扣 1分，发现争吵谩骂现象的，每 1 例扣 2分。

Ⅱ -12 行政

村（社区）

环境

1）环境优美；

2）举止文明；

3）设施完善。

随机查看位于建成区之外、属于市辖区范围的行政村（社

区）：

1）有明显垃圾堆积、环境脏乱、道路坑洼现象的，每 1
处扣 1分；

2）有争吵谩骂、乱扔垃圾、露天焚烧秸杆垃圾的、随地

吐痰、打喷嚏咳嗽不遮掩口鼻现象的，每 1例扣 1分；

3）有损坏公共设施现象的，每 1例扣 1分；村居内公厕

为非卫生无害化厕所的，每 1个扣 2分；公共厕所卫生差

的每 1个扣 1分。

各乡镇街道

Ⅱ-13 学校

周边环境与

秩序

1）中小学校、幼儿园上学、放学时段，

有公安民警或协警在校园周边执勤，校

园门口道路交通秩序有专人维护；

2）校园周边环境良好，无违规经营、

娱乐行业、非法行医等。

随机抽查不同区域的中学、小学、幼儿园：

1）上学、放学期间无公安民警或协警执勤，以及无专人

维护交通秩序的，每 1 处扣 3 分。

公安分局、教体局

2）中小学校周边 200 米内发现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有电子游戏经营场所，有非法行医或以人流、性病治

疗业务为主的诊所，有“三无产品”，有恐怖、迷信、低

俗、色情的玩具、文具和出版物销售，有出售“刮刮卡”

“洞洞奖”等赌博性文具、玩具或有奖销售，有非法食品

摊贩，有歌厅、舞厅、卡拉 OK 厅等娱乐场所的，每 1 处

扣 2 分。

综合执法局、卫生健康局、文广旅游

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分局、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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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2

公 共

环 境

与 秩

序

（ 370

分）

Ⅱ-14 网吧

环境

1）网吧严格执行上网消费实名登记制

度，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

标志，无 18 周岁以下人员进入；

2）网吧内部秩序良好，环境整洁，无

小广告，无吸烟现象，消防设施和器材

完好，无消防安全隐患；

3）网吧证照齐全，无超范围经营现象;

4)无未成年人上网现象。

随机抽查网吧：

1）未执行实名登记制度或登记人员与上网人员不符的，

每 1 家扣 2 分；未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

志的，每 1 家扣 2 分；存在未成年人进入（包括未上网）

的，此项不得分。

文广旅游局、公安分局

2）网吧内部环境脏乱、秩序混乱的，每 1 家扣 2 分；存

在吸烟现象的，每 1 家扣 2 分；存在小广告的，每 1家扣

1分；存在涉黄涉暴小广告的，每 1 家扣 2 分；存在烟感、

应急灯、灭火器等消防设施缺失、损坏或无法正常使用、

安全通道不畅通等现象的，每 1 家扣 2 分。

吸烟现象：公安分局

其他：文广旅游局

3）相关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不齐全或存在超范围经

营现象的，每 1 项扣 2 分；出售香烟的，每 1 家扣 2 分。
文广旅游局、市场监管局

4）存在未成年人上网的，“Ⅱ-12 网吧环境”整项不得分。 /

Ⅱ-15 公共

厕所环境

1）地洁、水通、灯亮、无异味；

2）有文明如厕宣传；

3）无障碍设施完好；

4）无障碍卫生间、母婴室等设施齐全。

查看各类场所公共卫生间：

1）卫生清理不及时、有异味的，每 1 个扣 1 分；存在小

广告的，每 1 处扣 1分，设施损坏，水不通、灯不亮的，

每 1 处扣 1 分。 综合执法局

2）没有节水用水、文明如厕等公益宣传的，每 1 个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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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没有轮椅通道、扶手或缘石坡道等无障碍设施和无障

碍厕位的，每 1个扣 2 分；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的每个扣 1

分。

4）随机查看车站、政务大厅、医院、景区景点、大型商

场：

未设有无障碍卫生间、母婴室的，每 1 个扣 1 分；未开放

或设施不能正常使用的，每 1 个扣 1 分。

车站：铁路上虞站、高铁绍兴东站、

交通集团、绍兴第三公交；政务大厅：

便民服务中心；医院：卫生健康局；

景区景点：文广旅游局；大型商场：

供销总社、商务局

Ⅰ -2

公 共

环 境

与 秩

序

（ 370

分）

Ⅱ-16 垃圾

分类

1）各类场所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营造

浓厚的氛围；

2）将垃圾分类纳入社区居民公约；

3）垃圾分类收集、运送、处理落实。

1）查看社区（小区）、学校、企业、机关、商场、宾馆（酒

店）、窗口单位和行政村等，未设置垃圾分类公益广告或

未见垃圾分类指南的，每 1个场所扣 1分。未开设垃圾分

类指南等微信公众号（APP）或未在政务平台增设垃圾分

类查询功能的，扣 1 分。

社区（小区）、行政村：各街道；学

校：教体局；企业：经信局；机关：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商场：供销总社；

宾馆（酒店）：文广旅游局、商务局；

窗口单位：人民银行、移动公司、联

通公司、电信局、供电局、邮政局、

水务集团、中广有线、税务局、天然

气有限公司

2）查看社区（小区）、行政村，未将垃圾分类纳入社区居

民公约、村规民约的，每 1 个扣 2 分。
各街道

3）查看社区（小区）、学校、企业、机关、商场、宾馆（酒

店）、窗口单位和行政村等，未按标准设置垃圾分类设施

的，每 1个扣 2 分，有分类设施但未实现分类的，每 1 个

扣 1 分。

社区（小区）、行政村：各街道；学

校：教体局；企业：经信局；机关：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商场：供销总社；

宾馆（酒店）：文广旅游局、商务局；

窗口单位：人民银行、移动公司、联

通公司、电信局、供电局、邮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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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集团、中广有线、税务局、天然

气有限公司

4）垃圾分类处理。查看垃圾处理场，没有分类处理的，

每 1 个扣 2 分。
综合执法局

Ⅱ-17 建筑

工地环境

1）工地出入口整洁有序；

2）做到文明施工，没有施工扰民现象；

3）工地围墙美化，公益广告占比不低

于围挡面积的 30%；

4）建筑围挡不占用人行道等公共领域。

随机抽查建筑工地：

1）出工地车辆未进行规范冲洗的，每 1 个工地扣 1 分；

发现有泥沙滴漏抛洒现象的，每 1 辆车扣 1 分。

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

2）发现有不文明施工，影响居民正常休息的，每 1 个工

地扣 2 分；道路施工，存在不文明现象，影响居民正常出

行的，每 1 个工地扣 1 分。

3）工地围墙公益广告占比不足 30%的，每 1 个工地扣 2

分；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每 1 个工地扣 1分；

工地板房、围墙上有牛皮癣的，每 1 处扣 1 分。

4）发现建筑围挡占用人行道等公共领域的，每 1 个工地

扣 1 分。

Ⅱ-18 全 民

阅读

1）图书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氛围浓

厚；

2）书店书籍内容健康向上；

3）居民综合阅读率高。

1）查看市（区）级图书馆，在显著位置设置全民阅读活

动海报少于 2 处的，每少 1 处扣 2 分。
文广旅游局

2）建成区内的大型书城、连锁书店、专业书店等实体书

店：

在显著位置设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书籍的专柜；所售书籍内容健康向上；室内环境整洁、

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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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然有序；不符合要求的，每家扣 4 分

3）由市委宣传部有关处室提供数据。 ——

Ⅰ -3

文 明

素 质

（ 280

分）

Ⅱ -19 礼让

斑马线

1）公交车示范让行；

2）出租车示范让行；

3）其他车辆主动让行。

在早晚高峰时段，随机抽查位于主要交通干道、商业大街

上的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各 15分钟：

1）统计发现的公交车不礼让行人的数量，每一例扣 1 分。

绍兴第三公交、交通运输局、公安分

局

2）统计发现的出租车不礼让行人的数量，每一例扣 1 分。

公安分局

3）统计发现的私家车不礼让行人的数量，每一例扣 1 分。

Ⅱ-20 文明

过马路

1）非机动车遵守交通法规；

2）行人遵守信号灯；

3）无翻越栏杆现象；

4）无横穿马路现象；

5）组织志愿者进行文明宣传和劝导。

随机抽查主要交通路口和 100 米路段：

1）统计在 2 次完整红灯结束期间非机动车闯红灯和 15 分

钟 100 米路段内非机动车未上牌照、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逆向行驶、骑乘人员未佩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数，按照

每例扣 1 分计算得分。
公安分局

2）统计在 2 次完整红灯结束期间闯红灯人员数量，按照

每 1 例扣 1 分计算得分。

3）随机抽查主次干道、商业街 500米，发现有行人翻越

栏杆的，每 1例扣 2分。

4）随机抽查主次干道、商业街 500米，发现有行人乱穿

马路的，每 1例扣 1分。

5）在早晚高峰时段，抽查示范样板路主要交通路口，没

有交警（协警）、志愿者进行现场指挥、劝导的，每 1例

扣 3分。

公安分局、团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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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1 排队

守秩序

1）公共场所文明排队，无插队、拥挤

现象；

2）公交车、地铁、火车、码头等站点

设置“文明排队”“先下后上”等提示

语，商场、超市、医院、商（住）宅等

单位的电梯设置“先出后进”提示语；

3）文明乘车，先下后上，无争抢座位、

无饮食等现象；

4）文明乘电梯，先出后进；

5）窗口单位“1 米线”设置规范或电子

叫号系统使用情况良好；

6）重要场所有文明引导。

1）随机抽查窗口单位、景区等需要排队的区域，发现不

排队现象的，每 1处扣 1分。

窗口单位：人民银行、移动公司、联

通公司、电信局、供电局、邮政局、

水务集团、中广有线、税务局、天然

气有限公司；景区：文广旅游局；公

厕：综合执法局

2）随机抽查公交车、地铁、商场、超市、医院、商（住）

宅等单位，未设置相应提示语的，每 1家扣 2分。

公交车：绍兴第三公交；商场超市：

供销总社、商务局；医院：卫健局；

商（住）宅：各街

3）随机抽查公交线路，发现在站点没有按序上下车、公

交车内争抢座位或者饮食的，每 1例扣 1分。
绍兴第三公交

4）随机抽查有电梯的场所，有乘电梯未遵守先出后进规

定的，每 1例扣 1分。
各单位

5）景区景点入口处和售票窗口前，商场超市收银台前，

医院挂号、收费、取药窗口前，交通场站进站口处、检票

口和售票窗口前，公共文化设施入口处：

未设有“保持一米线距离”提示牌或地面未设有“一米线”

提示标识的，每 1个场所扣 2分。

景区：文广旅游局；商场超市收银台

前：供销总社、商务局；医院挂号、

收费、取药窗口前：卫生健康局；交

通场站进站口处、检票口和售票窗口

前：绍兴第三公交；公共文化设施入

口处：档案馆、团区委、文广旅游局；

6）随机抽查窗口单位，没有进行有效引导或者没有人员

进行劝导，造成拥堵、无序的，每 1个场所扣 2分。

人民银行、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

信局、供电局、邮政局、水务集团、

中广有线、税务局、天然气有限公司

Ⅰ -3

文 明

素 质

Ⅱ-22 服务

创一流

1）周到服务。办事窗口环境优良；工

作人员热情、耐心；办事诚信、周到、

高效；窗口单位投诉处理平台健全，处

随机抽查窗口服务单位：

1）服务场所内外环境不够整洁的，每 1 个场所扣 1 分；

周边存在乱停车现象的，每 1 个场所扣 1 分。

综合执法局、人民银行、移动、联通、

电信局、供电局、邮政局、水务集团、

中广有线、税务局、天然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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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分）

置及时，回复满意；一些公共服务性单

位建有志愿服务站点，并提供服务。

2）未在显著位置展示行业规范，每 1 个场所扣 1 分；未

设置禁烟标志的，每 1 个场所扣 1 分。没有提供办事流程

或说明书等资料的，1个场所扣 1分。
综合执法局、人民银行、移动、联通、

电信局、供电局、邮政局、水务集团、

中广有线、税务局、天然气有限公司
3）服务窗口随意关闭，导致群众等候时间超过 15 分钟的，

1个场所扣 2分。

4）未设置意见箱、意见簿或未公布投诉渠道的，1 个场

所扣 1 分，投诉未及时处理的，1个场所扣 2分。

5）在社区、城市规划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纪

念馆、科技馆、少年宫、政务大厅、医院、车站、景区（景

点）等场所设置志愿者服务站点，未达标的，1个场所扣

2分，不能提供服务的，1 个场所扣 1 分。

社区：各街道；图书馆、文化馆、博

物馆、景区：文广旅游局；少年宫：

团区委；政务大厅：便民服务中心；

医院：卫生健康局；车站：铁路上虞

站、高铁绍兴东站、交通集团、绍兴

第三公交

2）优雅礼仪。文明用语，各类场合无

大声喧哗。

查看窗口服务单位，发现服务人员态度差，接待生硬的，

每 1 例扣 1 分；查看影院、饭店等公共场所，发现大声喧

哗的，每 1 例扣 1 分。

窗口单位：人民银行、移动公司、联

通公司、电信局、供电局、邮政局、

水务集团、中广有线、税务局、天然

气有限公司；影院：宣传部；饭店：

文广旅游局、商务局

3）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使用情况

良好。

查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行政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各 1个：未有规范

的工作制度和组织架构，每个扣 1分；未有本月或下月文明

实践活动的时间安排表，每个扣 1分；未有日常活动图片的

公开展示，每个扣 1分；不具备开展理论宣讲、市民教育、

文化活动、科普宣传、健身活动等文明实践活动的设备条

件的每个扣 2分；未正常向群众开放的，每个扣 2分。

各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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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4 文明

旅游

1）文明旅游宣传氛围浓厚；

2）游客举止文明；

3）文明劝导到位。

1）随机查看车站、旅游集散中心未在显著位置张贴、摆

放文明旅游宣传资料的，每 1处扣 1分；查看出入境办证

大厅、出境口岸，未在显著位置张贴、摆放出境游宣传资

料的，每 1处扣 1分。

火车站：铁路上虞站、高铁绍兴东站；

长途汽车站：交通集团；出入境办证

大厅：公安分局

2）查看景区，发现有乱涂乱画、攀折花枝和攀爬雕塑、

景观等行为的，每 1 例扣 1 分。
文广旅游局

3）查看公园、景区景点，未运用多种形式（至少2种以上）

开展文明告知、文明提醒、文明规劝，每处扣1分。未对出

现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的，每1例扣2分。

公园：建设局、水利局；景区景点：

文广旅游局

Ⅰ-4
市 民

评 价

(150
分)

Ⅱ-24 满 意

度测评

对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效果

的评价

问卷调查，按满意得分值的 100%，基本满意得分值的

70%，不满意得 0分，加权平均计算得分。

各乡镇街道

对推广使用公筷公勺的知晓度

对当地“反对餐饮浪费”情况的评价

对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知晓度，

满意度

对身边志愿服务活动的氛围和效果的

评价

是否参加过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对诚信建设成效的评价

各乡镇街道对自身文化消费状况的评价

对社区服务群众效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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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社区（小区）形成“15分钟生活圈”

情况的评价

对社会治安和自身安全感的评价

对食品药品安全状况的评价

对打击“黄赌毒”效果的评价

对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的知晓度

对本市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知晓

度


